




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

則則則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公聽會公聽會公聽會公聽會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1. 時間：108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2. 地點：本署（臺北市中華路 1 段 83 號）4樓第 5 會議室 

3. 議程： 

時間 議程 說明單位 

10：00～10：10 主席致詞 

10：10～10：40 
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

排放量準則草案訂定重點說明 
環保署空保處 

10：40~12：00 綜合討論 

12：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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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

則草案總說明 
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施

行，本法第六條第四項新增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既存固定污染源削減污

染物排放量準則，俾利三級防制區內公私場所既存固定污染源依本法削減

污染物排放量有所依循，並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三級防制區內

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之執行，有一致性做法，爰訂定「三

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則」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適用對象。（草案第二條） 

三、 適用時機、應符合條件及配合固定污染源許可證之展延申請相關辦理

規定。（草案第三條） 

四、 施行日期。（草案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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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

準則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準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位於三級防制區內之公私場所，具備

附表一所列條件說明之製程，其操作許可證

記載任一既存固定污染源之氮氧化物年許

可排放量達四十公噸以上者，應依本準則 

削減氮氧化物排放量。 

      前項所稱既存固定污染源，係指自本準

則發布日起，固定污染源已建造完成、建造

中、已完成工程招標程序或未經招標程序已

訂立工程施作契約者。 

一、本準則適用對象。 

二、第一項指定削減氮氧化物之說明如下： 
(一) 臺灣地區空氣品質受地形季節氣候因素

影響顯著，依直轄市、縣（市）各級空

氣污染防制區劃定結果目前主要以細懸

浮微粒未達空氣品質標準，為加速改善

三級防制區之空氣品質，專家學者研究

建議空氣污染物之管制優先序為原生性

粒狀污染物、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其

中原生性粒狀污染物來源以逸散（堆置

作業、裸露地揚塵及建築施工）為主，

將以逸散性粒狀污染物及營建工程相關

管理辦法落實稽查管制；硫氧化物則透

過訂定燃料成分標準進行源頭管制；至

於氮氧化物主要來自燃燒排放，目前除

已訂定鍋爐排放標準，本準則優先指定

排放量貢獻大之特定對象進行氮氧化物

減量措施，將持續透過檢討各行業別排

放標準加嚴管制。 
(二) 為減緩政策訂定對於受管制對象之影響

衝擊，將以行業排放量規模較大（氮氧

化物年排放量大於四十公噸以上）且具

有氮氧化物減量空間之對象為優先管制

對象，包括：電力業、水泥業、鋼鐵業

及廢棄物焚化爐等行業為主。 

第三條  前條公私場所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以下簡

稱審核機關）提出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之

展延申請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製程排放管道或排放削減率已符合附

表一所列應符合條件者，應檢具最近

一年檢測報告或其他可證明對應符合

附表一所列之排放管道濃度或削減率

之佐證資料，包括依附表二對應所採

行控制設備之操作參數內容項目，併

同固定污染源展延申請所需檢附資料

一、本準則適用時機、應符合條件及配合固定

污染源許可證之展延申請相關辦理規定。 

二、考量既存固定污染源為符合本準則規定

涉及操作許可證之變更或異動，及審核機

關受理之審核效率及行政作業程序，爰於

第一款規定公私場所應於辦理固定污染

源展延許可申請時，所需併同檢附之佐證

資料項目。 

三、為保障公私場所之正當信賴，對於既存污

染源強制採行控制技術恐涉及製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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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辦理申請。 
二、 既存固定污染源未能符合附表一所列

應符合條件，需增加空氣污染防制設

施者，應檢具其空氣污染物防制設施

種類、構造、效能、流程、設計圖說、

設置經費及進度之空氣污染防制計

畫，向審核機關申請核定工程改善所

需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前完成固定

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之異動或變更許可

證內容申請。審核機關核定工程改善

所需期限不得逾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

七月三十一日。 

整、預算編列及工程施作時間等，且參考

美國南加州空氣品質改善經驗，針對既存

固定污染源工程改善所需時間以五年為

期限，爰以第二款規定未能立即符合本準

則附表一所列應符合條件之管制對象應

檢具文件申請核定改善期限，且至遲應於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達成

本準則規定應符合條件。 

第四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準則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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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附表一 

製程具有下列程序之一者  條件說明  控制技術  應符合條件  

鍋爐汽電共生程序  符合電力設施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定義之

汽力機組或汽電共生

設備鍋爐。  

1. 使用低污染性燃料。 
2. 選擇性觸媒還原技

術。 
3. 火上空氣噴注技術。 
4. 低氮氧化物燃燒器。 

符合排放濃度不大於

60ppm，或排放削減率大

於等於 85%以上，排放

濃度計算以排氣中氧氣

百分率 6%為基準。  
鍋爐發電程序  

水泥製造程序  

從事水泥燒製或研

磨，主要生產設施為

燒成設施（旋窯）或

研磨設施（生料磨或

水泥磨）者。  

1. 選擇性無觸媒還原技

術。 
2. 分段燃燒技術。  

符合排放濃度不大於

250ppm，排放濃度計算

以排氣中氧氣百分率

10%為基準。  

金屬軋造程序  

以高溫（500°C以上）

加熱後，經輥輪壓延

成形之熱軋方式，從

事各種型態金屬製品

之生產者。  

化學吸收塔 

符合排放濃度不大於

70ppm，或排放削減率大

於等於 30%以上，排放

濃度計算以排氣中氧氣

百分率 6%為基準。  

渦輪發電程序  

符合電力設施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定義之

氣渦輪機組及複循環

機組者。  

1. 使用低污染性燃料。 
2. 選擇性觸媒還原技

術。 

符合排放濃度不大於

25ppm，或排放削減率大

於等於 20%以上，排放

濃度計算以排氣中氧氣

百分率 15%為基準。  

廢棄物焚化處理程序  
焚化爐總設計處理量

或總實際處理量在 2
公噸 /小時以上者。  

1. 低氮氧化物燃燒器。 
2. 選擇性觸媒還原技

術。 

符合排放濃度不大於

85ppm，或排放削減率大

於等於 70%以上，排放

濃度計算以排氣中氧氣

百分率 11%為基準。 
 

一、 參考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附表一所列最佳可行控制技術分類

方式、條件說明及控制技術種類，

訂定附表一規定。 

二、附表一所列應符合條件之訂定理由： 

(一)以符合第二條所列適用對象條件

為基礎，即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

操作許可證記載任一既存固定污

染源之氮氧化物年許可排放量達

四十公噸者為本準則主要管制及

適用對象。 
(二)統計本準則適用對象之排放管道

氮氧化物歷史排放濃度，綜合考

量其累積分佈曲線之平均值、中

位數、最佳可行控制技術管制數

值、地方主管機關加嚴標準及其

國內外技術可達成性等因素，訂

定合理可達成之既存污染源削減

氮氧化物排放量所應符合之排放

濃度、排放削減率及含氧率校正

基準規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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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附表二 
 

控制設備 應核定之操作參數項目 

低氮氧化物燃燒器 燃燒溫度 

選擇性觸媒/非觸媒 

還原設備 

操作溫度 

觸媒更換頻率 

還原劑注入量 

其他污染控制設備 主要操作參數 

考量既存固定污染源採行附表一所列各項控制技術條件者，

其相對應之控制設備操作條件，應作為辦理固定污染源操作

許可證之核訂操作參數項目內容，爰訂定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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